
致：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 ― 陳婉嫻議員 CB(2)2338/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 涂謹申議員

陳議員、涂議員，

新婦女協進會㆒直關注香港婦女的處境及相關的公共政策及措施。要讓婦女真正能

盡展所長及獲得平等機會，政府必需締做㆒個有利的環境，制定相關政策及措施、

提供資源及支援。

家庭暴力在香港不是㆒個新議題，而社會福利署亦有㆒系列的服務及指引以協助被

暴力對待的婦女。我們㆒直堅持家庭暴力不單只是個別婦女的不幸，而是社會㆖男

女權力不均的現象。為了打擊家庭暴力，政府必須鍗造㆒個有利的環境，讓身受家

庭暴力的婦女有㆒個真正離開暴力處境的選擇。政府必須在資源及服務㆖為這些婦

女提供足夠的支持，讓這些婦女能重新為自己及兒女建立新的家庭及生活，此乃婦

女的基本㆟權，不能忽視。

雖則警方及社署均已表示會調查事件，但我們認為立法會應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事

件，因為警方及社署在事件發生後的公開言行讓我們覺得這兩個調查都欠缺公信

力：

社署㆔㆟調查小組：

事件發生後，社署堅稱沒有做錯，社工亦沒有失職。最終社署同意成立㆔㆟調會調

查小組跟進㆝水圍事件，遺憾的是社署㆒直強調不會追究事件的責任，而該小組亦

只會檢討政策及服務需改善之處。我們認為若小組不調查㆝水圍事件的錯處，又如

何能提出改善之處？㆔㆟小組之主席尹志強先生更在小組未召開會議前接受傳媒訪

問，指新移民政策及福利政策是這類慘劇的源頭，尹先生更稱待調查結束後，會使

用不同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改政策的建議。主席的言論顯示他對調查已㆘結論，調查

結果的公信力亦因此而付之流水。

警方：

事件發生後，警方多次公開否認事主曾與他們接觸，直至㆒星期後才公開承認事主

曾到㆝水圍警署報案，唯是當值警員未有“落簿”，警方指這是不幸！但警員沒有

失職！我們認為警方此舉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企圖推卸責任。事件發生後，既有㆟

聲稱事主曾報警，警方便應小心及仔細調查。警方聲稱當日當值的警員在放假，因

此直此這位當值警員復工後才知道真相。此乃狡辯之詞。相信既使該位會員在放假，

警方亦必定有方法與之聯絡，以確實事件之真相。若真的不能聯絡到該位警員，警

方更不應多次公開否認事主曾與他們接觸。我們認為警方在事件發生後㆒直在隱瞞



真相，企圖推卸責任，亦因此，他們的內部調查亦沒有公信力。

今次㆝水圍事件㆗，我們認為有以㆘疑點需要跟進：

1. 社署處理家庭暴力的手法及政策社署處理家庭暴力的手法及政策社署處理家庭暴力的手法及政策社署處理家庭暴力的手法及政策

1.1. 女事主在 2004年 1月持單程証到港與丈夫團聚。由 2004年 2月至 4月 9
日短短㆓個月㆗，女事主共入住維安㆗心㆕次。女事主既能入住維安㆗

心，即表示她曾受到丈夫的虐待，屬虐偶案已是不爭的事實。

1.2. 女事主在今年 4月最後㆒次入住維安㆗心前，曾因傷入院。在醫院時，警
方曾建議女事主致電和諧之家求助，這亦顯示警方接受有虐偶情況。

1.3. 我們質疑的是：為何經過多次入住維安㆗心，社署社工都未能提高警覺

性，深入跟進案件，瞭解女事主的情況及作出適切的安排，例如，轉介女

事主到「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署必須交待不轉介理由及向立會交

出當時的評估報告。鄧國威署長曾在㆒電台訪問時指出，可能是評估工具

出現問題。究竟出現什麼問題？我們質疑評估工具沒有性別敏感度及角

度，社署需公開其評估基制。

1.4. 女事主在 4月 11日接到丈夫的來電，恐嚇若她當㆝不回家便會永遠見不
到㆒雙女兒。由於丈夫曾多次恐嚇會斬殺她及女兒們，因此，女事主恐防

丈夫真的會對女兒不利而決定回家接走㆒雙女兒。她在離開維安㆗心前曾

告知當日的當值社工，社工還囑咐她小心。為何在她有多次被暴力對待及

受到恐嚇的情況㆘，社工不作㆒些安排以保障她及㆒雙女兒的㆟身安全，

例如，通知警方及要求警方陪同女事主一起回家？

1.5. 社署對家庭暴力定有「零度容忍」政策，這政策的內容是什麼？社署又有

什麼配套及措施以達致這個目標？若沒有具體內容及足夠資源，政策只會

變成空泛的口號。

1.6. 社署將處理家庭困難的工作置在綜合家庭服務㆗心之㆘，而其家庭服務政

策的宗旨是鞏固家庭及凝聚家庭。社署對家庭的定義保守，仍以核心家庭

為主，政策亦暗示政府的資源以投放在維繫家庭整體為主。

1.7. 今次事件清楚看到，家庭出現問題，社工只會對這兩夫妻作婚姻輔導，忽

視事主被虐力對待的問題。社署的「零度容忍」政策宗旨與它的家庭服務

政策宗旨是否有互相矛盾之處？在矛盾出現時，社署如何確保被虐婦女的

安全？維繫家庭的整體性會否是社署的優先考慮？

1.8. 社署㆒直否認社工疏忽，堅持社工為專業社工。社署亦堅稱今之事件與資

源無關，然則是否社署內處理家庭暴力的政策有不足之處？社署給予屬㆘

社工的指引不足？

1.9. 我們亦諒解社工的困難，在資源不足及以鞏固家庭為主的政策㆘，社工在

識別及處理家庭暴力個案㆖亦有很大的困難。在工作量大及政策不清的情



況㆘，社工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接受培訓或更主動去關心複雜的案件？

2. 給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援給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援給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援給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2.1. 根據曾與女事主接觸的婦女指出，女事主雖然入住維安㆗心多次，但社工

未有與她討論申請綜緩的可能性。缺乏經濟能力是女事主不敢離開丈夫原

因之㆒。若社署的信念是「零度容忍」，為何社工不與女事主探討可協助

她離開暴力的方案，例如，雖則她來港未滿七年，但在家庭暴力情況㆘，

綜緩可酌情考慮她的申請。最後，女事主是從其他維安㆗心宿友告知㆘才

知她可申請綜緩。有些曾入住維安㆗心的婦女指出，即使她們主動查詢，

社工亦會告訴她們資源短缺，暗示她們不應申請。

2.2. 過去，民間團體極力反對政府在今年實施的㆟口政策，尤其是針對新來港

㆟士領取綜緩金的建議。當時已指出，這項改革將嚴重打擊遇到家庭暴力

的新來港婦女。社署當時辯稱社署可酌情考慮這些個案，然而，今次事件

顯示，社署雖稱有酌情考慮，但卻不會主動為有需要㆟士提供資料。新措

施實施短短 4個月已看到它所帶來的嚴重效果。

2.3. 政府現計劃就種族歧視立法，但民政事務局的官員已清楚指出新法例將不

會保障新來港㆟士，這與過去政府㆒直視對新來港㆟士較差待遇為種族歧

視的立場完全相反。政府㆒方面立法反對種族歧視，但另㆒方面，政府的

政策卻帶頭歧視新來港㆟士，漠視他們的㆟權及損害他們的權益。

我們要求：

1. 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徹查今次事件，公開結果。

2. 就調查結果檢討社署的家庭暴力政策、資源及員工指引。

3. 強制社工向有需要㆟士主動提供申請綜緩資料。

4. 重新檢討綜緩制度，取消需在港居留七年才可申請綜緩的絛件。

5. 要求跨部門小組檢討與家庭暴力相關的部門，如社署、醫院、警方等增強他們處
理家庭暴力的敏感度及性別觀點。

6. 將新來港㆟士包括在新的種族歧視條例內。

新婦女協進會

26/4/2004


